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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卫生健康标准委员会老年健康标准专业委员会负责技术审查和技术咨询，由国家卫生

健康委医疗管理服务指导中心负责协调性和格式审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负责业务管理、法

规司负责统筹管理。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老年医学学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老年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成都市第八人民医院、成都市成华区中医医院、盘锦辽油宝石花医院、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甘肃省第

三人民医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曹丰、范利、徐卫华、刘传斌、朱斌、张聂、武艳梅、潘爱红、鲁丽萍、杨海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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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养结合健康管理服务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提供医养结合健康管理服务的机构的基本要求，规定了医养结合健康管理服务的服务

项目，提供了机构、居家、社区三种服务场景，并明确了三种场景下的服务流程及要求，以及服务评价

与改进。

本标准适用于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养结合机构（简称机构）开展医养结合健康管理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标准。

WS/T 484 老年人健康管理技术规范

WS/T 552 老年人营养不良风险评估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医养结合机构 organization of integrated medical and elderly care

兼具医疗卫生资质和养老服务能力的医疗卫生机构或养老服务机构。

3.2

医养结合服务 integrated medical and elderly care service

通过多种方式为机构、居家和社区养老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和医疗卫生相结合的服务。

3.3

医养结合健康管理服务 health management services of integrated medical and elderly care

为有医养结合服务需求的老年人提供健康档案管理、健康评估、健康监测、健康指导和健康干预等

服务。

4 基本要求

4.1 机构

4.1.1 机构应制定医养结合健康管理服务制度、服务规范、服务流程等。

4.1.2 应具有开展健康管理服务的场所，并配备与健康管理服务相适应的设施设备及信息管理系统。

4.1.3 应具有开展医养结合健康管理服务相适应的服务项目，并配备相应的服务团队。

4.1.4 应公开服务热线、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服务价格、支付方式等，公开信息应真实、完整、有

效。

4.1.5 应对医养结合健康管理服务人员定期进行培训考核。

4.1.6 应制定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

4.2 服务团队及人员

4.2.1 服务团队应根据服务内容组成。成员包括但不限于医务人员、健康照护师（长期照护师）、老

年医疗护理员、营养师、心理咨询师、健康管理师、康复治疗师、社会工作者。

4.2.2 服务人员应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参加相关业务培训并考核合格后上岗。

4.2.3 服务人员应具备与老年人良好沟通的能力。

4.2.4 服务人员应掌握相应知识和技能以及基本安全保护知识与应急处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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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服务人员应尊重老年人的民族风俗、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老年人隐私。

5 服务项目

5.1 服务对象

有医养结合健康管理服务需求并已签订服务协议的老年人。

5.2 服务内容

5.2.1 健康档案。健康档案按《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的要求建立，档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健

康体检结果、其他医疗卫生服务记录及健康管理服务过程中形成的文件和内容，并及时动态更新。有条

件的机构可建立电子健康档案。

5.2.2 健康评估。包括但不限于对服务对象进行营养不良风险评估、认知评估、用药评估等，根据评

估结果制定个体化健康管理服务方案。

5.2.3 健康监测。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对象的生命体征、血糖、营养状态、失能失智、精神心理等指标

监测。

5.2.4 健康指导。依据健康评估和监测结果对服务对象进行个体化健康指导，包括但不限于保健咨询、

膳食指导、康复指导、中医养生、护理技能指导、用药指导等。

5.2.5 健康干预。依据健康评估和监测结果对服务对象进行个体化健康干预，包括但不限于营养、运

动、心理、药物等。

6 服务场景

医养结合健康管理服务场景包括：

a) 机构服务场景：机构为入住的服务对象提供健康管理服务；

b) 居家服务场景：机构为居家养老的服务对象提供健康管理服务；

c) 社区服务场景：机构为日间照料中心等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内的服务对象提供健康管理服务。

7 服务流程及要求

7.1 服务流程

服务流程示意图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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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服务流程示意图

7.2 服务接待

机构接待人员应了解老年人及其监护人的基本需求，记录老年人的基本情况，介绍本机构提供的服

务项目、服务方式、服务价格等。

7.3 需求评估

7.3.1 医务人员应根据老年人基本情况和健康需求，进行需求评估。

7.3.2 依据老年人需求评估的结果，与老年人或其监护人共同协商制定健康管理服务方案。

7.4 签订服务协议

7.4.1 机构应根据初步需求评估结果及健康管理服务方案与老年人或其监护人签订服务协议，服务协

议包括但不限于双方的基本信息、服务内容、服务项目、服务收费、服务期限、双方权利义务、风险责

任分担等。

7.4.2 订立服务协议的双方应在服务协议上签字或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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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机构服务实施

7.5.1 建立健康档案

7.5.1.1 应采集服务对象的健康信息建立健康档案，包括基本信息、健康体检、其他医疗卫生服务记

录等。

7.5.1.2 录入信息应齐全完整，真实准确，书写规范。

7.5.1.3 应记录健康管理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及结果，并动态更新。

7.5.2 开展健康评估

7.5.2.1 应根据服务对象的情况，按照 WS/T 484 进行健康评估。

7.5.2.2 按照 WS/T 552 对服务对象进行营养不良风险评估。

7.5.2.3 应记录评估数据,形成评估报告并归档,评估报告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表、图片、影像

等。

7.5.2.4 应将评估结果告知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

7.5.3 实施健康监测

7.5.3.1 应根据健康档案信息及健康评估结果，制定个性化健康监测方案。健康监测包括但不限于生

命体征、血糖、营养状态、失能失智、精神心理等指标。

7.5.3.2 健康监测的方式包括定期体检、动态监测等。动态监测的方式包括但不局限于常规监测、医

用可穿戴装置远程监测等。

7.5.3.3 应记录各项监测数据并归档。

7.5.3.4 应将健康监测的结果告知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

7.5.4 提供健康指导

7.5.4.1 应根据服务对象的健康档案信息及健康评估、健康监测结果，制定个性化健康指导方案。

7.5.4.2 健康指导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健康知识讲座、发放健康教育宣传资料、电话或视频指导等。

7.5.4.3 健康指导人员应掌握与老年人沟通的技巧。健康指导包括但不限于保健咨询、膳食指导、康

复指导、中医养生、护理技能指导、用药指导等内容。

7.5.5 进行健康干预

7.5.5.1 应根据服务对象的健康档案信息及健康评估、健康监测结果，并在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的共

同参与下，制定个性化健康干预方案。健康干预包括但不限于营养、运动、心理、药物等。

7.5.5.2 健康干预应根据服务对象需求和意愿，在与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签署知情同意后实施。

7.5.5.3 应定期随访评估干预效果，及时告知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并动态调整方案，视情安排转诊。

7.6 居家服务实施

7.6.1 服务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上门服务、“互联网+”远程服务等。

7.6.2 制定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方案时，考虑上门服务的条件。

7.6.3 服务前服务人员应与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进行预约，协商到达时间，告知服务内容和注意事项。

7.6.4 服务人员应规范着装，有明确工作标识，主动问候并出示身份证明。

7.6.5 按预约时间到达，征得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同意后入户。

7.6.6 应对服务对象身份信息、病历资料、服务协议等资料进行核验。

7.6.7 服务人员到达服务场所后，根据相关要求开展服务，及时向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解释所做的必

要操作，服务过程中要保证服务质量。

7.6.8 提供居家上门服务时，应有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服务对象家属或监护人在场。

7.6.9 按照本标准 7.5 实施。

7.7 社区服务实施

7.7.1 为老年人提供医养结合服务的人员应加强信息沟通交流，可建立社区工作者与服务人员的联动

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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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 制定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方案时，考虑社区服务场所的条件。

7.7.3 服务前服务人员应与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及社区服务场所进行预约，协商到达时间，告知服务

内容和注意事项。

7.7.4 服务人员应规范着装，有明确工作标识，主动问候并出示身份证明。

7.7.5 应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对服务对象身份信息、病历资料、服务协议等资料进行核验。

7.7.6 服务人员到达社区服务场所后，根据相关要求开展服务，及时向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解释所做

的必要操作，服务过程中要保证服务质量。

7.7.7 当服务对象为失能失智老人时，应有社区工作人员及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监护人在场。

7.7.8 按照本标准 7.5 实施。

8 服务评价与改进

8.1 应定期对服务效果进行评价。评价方式包括自我评价、服务对象或监护人评价、第三方评价。

8.2 评价内容应包括本标准第 5～7 章的内容及要求，进行满意度评价。

8.3 应根据评价结果制定整改措施，及时改进，持续提升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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